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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宗族在中国有着近千年的发展历程ꎬ它对稳定传统社会基层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ꎮ 到晚清民国

时期ꎬ宗族本身走向僵化和停滞ꎮ 该时期西方宪法思想以及宪法性文件和宪法不断冲击着正由帝制向共和制转

变中的近代中国ꎬ逐渐为国人所接受ꎬ宗族成员们亦着手在宗族内部进行构建宪治的尝试ꎬ并在家法族规的变革

实践中不断使之规范化、制度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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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国家法以及家法族规均强调社会

本位、义务本位ꎬ要求从社会整体出发ꎬ强调个人

屈从于社会ꎮ 随着西方宪法思想的传播与渗入ꎬ
清政府在 １９０６ 年宣布“仿行立宪”ꎬ１９０８ 年诞生

了我国近代首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ꎮ
随后在 １９０８ 年至 １９４７ 年之间ꎬ中国相继公布了

１４ 部宪法及宪法草案ꎮ 在近代宪法思想和立宪

运动的影响推动下ꎬ近代宪法的价值追求ꎬ如民

主、自由、平等、人权等ꎬ随着基层民众的推动ꎬ逐
渐在家法族规中从抽象观念走向实践ꎮ

一、晚清民国家法族规的变革理路

在近代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ꎬ传统

家法族规的变革成为无法回避的时代趋势ꎮ 作

为调节和维系宗族内部成员之间关系ꎬ并进而稳

定基层社会秩序的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ꎬ家法族

规的顺时而变受到了近代宪法思想的深刻影响ꎮ
这种影响ꎬ主要表现在近代家法族规中出现了权

利意识、民主观点、分权思想、国民意识等一系列

近代宪法的价值追求和原则ꎮ
１. 权利意识在家法族规中得到确认

传统的家法族规一直强调社会和义务本位ꎬ
个人的权利始终处于从属地位ꎬ甚至在诸多的家

法族规中ꎬ规定的仅有族众对国家、社会的义务ꎬ
而对个人权利则是避而不谈的ꎮ 正如«锦营郑氏

宗谱» 所载: “国法ꎬ所以一天下也ꎬ当铭刻守

之ꎮ 切宜以理制欲ꎬ以道御情ꎮ” 〔１〕这种守朝

廷之法、制个人之欲的要求ꎬ在传统家法族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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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普遍的现象ꎮ 而在近代家法族规中ꎬ宗族

成员的人身自由权、财产权、受教育权以及男女

平等、婚姻自由、选举权等权利逐步得到确认ꎮ
首先是对女性权利的认可ꎬ倡导男女平等ꎮ

随着西方人格平等、天赋人权等价值观涌入中

国ꎬ主张男女平等的思想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并逐

渐成为家法族规的价值取向ꎮ 众多宗族开始反

思维护男权以及男女身份差等的传统思想ꎬ并从

制度上进行改革ꎬ规定了结婚自主、离婚再嫁自

由、承认女子的继承权以及“不可纳妾” 〔２〕 等一

系列措施ꎬ赋予男女相同的法律地位以及独立的

人格ꎮ 如湖南湘潭罗氏宗族认为ꎬ“今世界维新ꎬ
文明大进ꎬ民主立宪ꎬ男女平权ꎬ尤宜夫倡妇随ꎬ
汝规我劝ꎬ男供外职ꎬ女秉内权ꎬ则家道斯起ꎮ” 〔３〕

湖南醴陵张氏宗族明确提出ꎬ“民国成立ꎬ国民之

权利义务ꎬ无分男女ꎬ一律平等ꎮ” 〔４〕 女性也应

“担当国民责任”ꎮ 湖南桃源杨氏宗族也将“民
国法律ꎬ男女平权ꎮ 教育同受ꎬ政治同参” 〔５〕写进

了家法族规ꎮ 甚至提出了“男由女产ꎬ无女何以

有男”的观点ꎬ进一步提高了女性的地位ꎮ １９３８
年ꎬ湖南浏阳廖氏宗族规定“老谱女子氏而不名ꎬ
兹採男女平等之义ꎬ族中妇女取名者概可书名或

书字派ꎮ” 〔６〕给予了女子同男子平等的族谱留名

权ꎮ
女性平等的受教育权也开始引起这一时期

家法族规的关注ꎮ 湖南长沙易氏宗族打破了女

子“仅可教理家事”ꎬ而不可与男子同等教授“科
学”的传统ꎬ认为“一国文明之盛ꎬ端由家庭母教

先立基础ꎮ”因此ꎬ“女学亦宜并重”ꎮ〔７〕 同时ꎬ意
识到“缠足惨酷”ꎬ使众多“无辜幼女化为残废”ꎮ
禁止摧残女性身体的缠足恶习ꎬ对女性的身体权

开始进行保护ꎮ “嗣后族间五岁至十五岁之女子

倘有裹足者ꎬ勒令按月出缠足捐六百文”ꎬ〔８〕直至

“实行解放”ꎮ
其次是倡导婚姻自由ꎮ 在婚姻的订立、效力

以及婚姻关系的解除过程中ꎬ宗族成员的权利均

有所扩展ꎮ 在婚姻关系中ꎬ家法族规由“夫妻一

体主义”向“夫妻别体主义”转变ꎮ 在婚姻成立

问题上ꎬ更加注重双方当事人各自的意思表示以

及双方当事人的合意ꎬ女性当事人的意愿也获得

了家法族规的尊重ꎬ同男性当事人的意愿一样成

为了决定婚约效力的因素之一ꎮ 湖南衡阳刘氏

家法族规明确规定ꎬ“婚约须得本人之同意”ꎬ同
时ꎬ“男娶女嫁ꎬ须双方合意ꎬ一方不得强求”ꎮ
父母在婚姻问题上绝对的主婚权有所减弱ꎬ传统

家法族规中父母的主婚权逐渐转变为允诺权ꎮ
只有在“男未满二十而娶ꎬ女未满二十而嫁”时ꎬ
才须得父母或尊长之同意ꎮ〔９〕

在婚姻缔结年龄上ꎬ严禁男女早婚ꎮ 湖南张

氏宗族教导族人ꎬ“国家法令ꎬ对于男女婚嫁ꎬ依
据生理情形ꎬ原有适时年龄之规定ꎮ 倘未及龄婚

嫁ꎬ妨害男女健康ꎬ影响国家社会ꎬ更足弱及整个

民族ꎬ关系之大ꎬ无与比伦ꎮ 至于匹配年龄不当ꎬ
尤易发生意外之事”ꎬ〔１０〕族人应尽力避免ꎮ 湖南

刘氏宗族在家法族规中明确规定“男未满十八岁

不得娶ꎬ女未满十六岁不得嫁”ꎮ〔１１〕

不仅在婚姻缔结上更加注重男女双方的主

观意愿ꎬ在婚姻的解除上也赋予了宗族成员更多

的选择权ꎬ“族中有夫妇不睦、情势决裂ꎬ经族戚

再三劝惩而故辙仍蹈者ꎬ尽可听其离异”ꎮ〔１２〕 同

时打破了男性对于离婚权的垄断ꎬ使女性从婚姻

关系中强制履行义务的客体变成了婚姻关系的

主体ꎮ 男性过错可以作为女性提起离婚的理由ꎬ
扩大了女性离婚自由的权利ꎮ 部分宗族甚至规

定了女子再嫁的自由ꎮ 如长沙侴氏规定:“夫死ꎬ
妻欲再醮者ꎬ听ꎮ” 〔１３〕明确规定了丈夫去世后ꎬ妻
子可以任意改嫁ꎬ且并未附加任何限制条件ꎮ

再次是规定了宗族成员接受新式教育的权

利和职业选择权ꎮ 不少宗族重视新式教育ꎬ认为

“共和国民ꎬ皆当具有普通知识ꎮ 凡年达六岁之

子弟ꎬ即当送之就学”ꎮ〔１４〕 湖南长沙易氏宗族倡

导族人义务教育毕业后ꎬ应“进以职业教育ꎬ士农

工商各就一业”ꎮ〔１５〕江西宜春满氏宗族则将子侄

接受“国民教育”ꎬ作为“父兄者应尽之责”ꎮ〔１６〕

受传统“士农工商”等级观念的影响ꎬ传统家法

族规普遍认为“士农工商ꎬ读书其最上也”ꎮ〔１７〕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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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族人努力以“士”作为职业ꎬ是家法族规一贯

的价值导向ꎮ 而这一时期的家法族规ꎬ在宗族成

员职业的选择上ꎬ则给予了更多的自主权ꎬ尤其

引人注目的是倡导工商业的职业选择ꎮ 正如甘

肃临夏马氏族谱中所言:“万般皆下品ꎬ惟有读书

高ꎮ 此亦不过奖诱幼学之言ꎬ若信以为实ꎬ便眼

空一世ꎬ非远大器ꎮ” 〔１８〕 长沙易氏从国家大义民

族情怀出发ꎬ告诫子孙ꎬ“生货出口少ꎬ熟货出口

多者ꎬ其国强”ꎮ 提倡族嗣“趋重工业”ꎬ“破除官

吏思想ꎬ从事实业倡导”ꎬ〔１９〕以期达到实业兴国、
实业兴族的愿望ꎮ

最后是诉讼自由的权利ꎮ 中国传统社会ꎬ诉
讼成本高昂ꎬ且不符合儒家“无讼”的理想ꎮ “居
家戒争讼”“讼则终凶”成为人们的共识ꎮ 传统

家法族规对于诉讼ꎬ一直是“厌讼” “禁讼”的态

度ꎬ家法族规中大多有“息词讼”等规定ꎬ甚至对

随意引起诉讼的族人予以重惩ꎮ 而在这一时期ꎬ
家法族规开始转变“戒讼” “禁讼”的观念ꎬ出现

了“自由起诉”等赋予宗族成员自由起诉权的规

定ꎬ部分宗族甚至无需以调解作为诉讼的前置程

序ꎮ 湖南胡氏宗族就规定:“因调解所生伙食费

用及杂费ꎬ由申请人负担ꎬ调解费用已过三元ꎬ尚
未调妥者ꎬ申请人得舍ꎬ弃调解ꎬ自由起诉ꎮ” 〔２０〕

若在宗族内发现将“初生女孩致死者”及其教唆

帮助者ꎬ由族房长直接诉请法院ꎮ 经理改选ꎬ应
由改选会公推清算员六人ꎬ清算任内一切数目ꎮ
若“发现有侵占情事”ꎬ家法族规鼓励采取“依法

诉追”的行为ꎮ〔２１〕

２. 民主观点导入、限权分权思想出现

从宪法的角度来看ꎬ近代家法族规的变革还

体现在民主观念和限权分权思想渗入了相关的

条文之中ꎮ
一是对公权力的限制ꎮ 宗族机构是宗族权

力的组织载体ꎬ在宗族机构的设置和权力分配

上ꎬ部分宗族选择了效仿国家机构ꎬ通过宗族权

力的分立来制衡并规范宗族权力的运行ꎬ具体体

现为通过宗族机构的设置来划分宗族权力ꎮ 例

如ꎬ１９３９ 年ꎬ湖南浏阳尤氏宗族设“族务会议”作

为宗族“最高权力机关”ꎬ处理族内“公产公款事

项”“族中应兴应革事项” “惩戒族中子弟事项”
以及“审核公共赈目事项”ꎮ〔２２〕同年ꎬ江西萍乡李

氏宗族也成立了族董会作为宗族的最高权力机

关ꎮ〔２３〕１９４３ 年江西万载张氏宗族在全族会议的

基础上ꎬ进一步确立了全族代表大会制度ꎮ 通过

设立分权机构ꎬ近代家法族规打破了传统家法族

规惟族长独尊的权力模式ꎮ
二是以民主的方式确定权力行使的内容、范

围与方式ꎮ 民主是宪法的前提ꎬ也是宪法的基本

价值之一ꎮ 民主意味着权力的行使应当由人民ꎬ
通过平等原则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ꎬ通过公

共选择作出决定ꎮ 家法族规的制定ꎬ在清末以

前ꎬ真正有发言权的只是少数尊长以及族中头面

人物ꎬ一般的族人只能随声附和而已ꎮ 中华民国

成立后即采用三权分立的政治构架ꎬ在民主共和

制度的影响下ꎬ一些宗族开始模仿宪治结构ꎬ在
宗族内部建立族董会、族议会、全族代表大会之

类的宗族“立法”机构ꎮ 同时明确了家法族规的

制定主体、制定原则、制定程序以及修改程序ꎮ
首先在制定机构的产生方式上ꎬ民国时期大多数

宗族开始引进选举制度ꎮ 如ꎬ１９２４ 年湖北方氏

宗族规定:“公选总经管一人、副经管一人ꎬ常年

驻祠总理全族自治一切事宜ꎮ 总、副经管二年一

任ꎬ任满另行公举ꎬ其选举法以记名投票之票多

者当选ꎮ” 〔２４〕 １９２９ 年浙江镇海朱氏宗族规定:
“总柱、副柱、散柱ꎬ均由投票公举ꎮ” 〔２５〕其次享有

选举权的主体具有一定的普遍性ꎮ 一般情况下ꎬ
凡是达到一定年龄的本族成员均具有选举权ꎮ
旅居在外的本族成员以及居住在本族内的成员

同样享有选举权ꎮ 这一时期的被选举权ꎬ绝大多

数已不再拘泥于辈分、齿数、家庭出身、财产状况

等ꎬ而会在品行、政治立场等方面做出资格限

制ꎮ〔２６〕品行不端、曾受过刑事处分、被剥夺公权、
不娶妻室ꎬ〔２７〕 或者有吸食鸦片等不良嗜好者往

往会被剥夺被选举权ꎮ 此外ꎬ对于由宗族成员共

同选举出的宗族管理者ꎬ普遍采用任期制ꎮ
三是宗族权力监督机制的完善ꎮ 为了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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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滥用ꎬ在实行职能分离制度的同时ꎬ加强对

权力的制约监督ꎮ 湖南桃源杨氏宗族规定:“族
中有争端发生族长亦不得滥使族权ꎮ” 〔２８〕 若

行使族权强制执行ꎬ须得多数同意ꎮ 湖南平江朱

霞陈氏在“族长、副族长违法失职时ꎬ得由各房房

长、副房长过半数之动议ꎬ或中等以上学校毕业

生过半数之请求ꎬ由经理召集临时会改选之”ꎮ
在“各房房长、副房长违法失职时ꎬ族长得依该房

各村村长过半数之请求ꎬ 召集临时 会 改 选

之”ꎮ〔２９〕这一时期ꎬ家法族规除了成立专门的制

定机构ꎬ还开始注意制定机构产生的民主性以及

制定机构成员来源的广泛性ꎬ保证家法族规的制

定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ꎮ 部分家族在家法族规

编纂完成后ꎬ 上呈县 府ꎬ “ 仗 政 府 命 令 以 行

之”ꎬ〔３０〕确保宗族权力既有正当合法性ꎬ也受到

相应的制约和监督ꎮ
３. 国民意识的萌芽

“所谓国民意识是指权利、义务、责任、自由、
平等、独立、自尊、自信、尚武、冒险、进取、合群、
公德、国家思想等近代思想意识”ꎮ〔３１〕 国民意识

的生成伴随着个人自由意识和民族自由意识的

觉醒ꎬ同时人权观念和主权国家观念开始出现ꎮ
近代宪法产生以来ꎬ政治主体意识逐渐由君主向

国民转移ꎬ对清官圣人的政治期盼被渐起的国民

权利主体观念所取代ꎮ〔３２〕 在这一时期的家法族

规中ꎬ个人自由意识、人权观念、民族自由意识、
主权国家观念等国民意识ꎬ得到了明确的体现ꎮ

１９３９ 年湖南浏阳泥湾尤氏在家法族规开篇

写道:“本族约根据现代潮流ꎬ参采社会习惯制定

之ꎮ 国家观念ꎬ人民之认识最浅ꎮ 因数千年之帝

制自为ꎬ以为国家是皇帝的ꎬ人民可不过问ꎮ 现

今民国改律ꎬ以人民为主体ꎮ” 〔３３〕 这里ꎬ提出了人

民主体的国家观念ꎮ 湖南宁乡周氏家族认为ꎬ
“自改建共和以后ꎬ或妄存专制思想ꎬ或沿守专制

习惯ꎬ皆与共和有疑ꎮ 凡为国民者ꎬ自当国尔忘

家ꎬ公尔忘私ꎮ 不顾利害ꎬ不避患难ꎬ方有国民资

格ꎮ” 〔３４〕强调了做合格“国民”的准则ꎮ 那么ꎬ如
何践行一个“国民”的权利和义务呢? 除传统家

法族规规定的“谨守国法” “早完国课”外ꎬ湖北

方氏宗族认为:“共和国家主权在民ꎬ省会、国会

皆代表民意之机关”ꎬ至为重要ꎮ 族人应积极参

与选举ꎬ使得“本族才能出众、资望素孚之人分列

于省会、国会之中”ꎮ〔３５〕 与湖北方氏宗族相似的

是ꎬ江西宜春满氏宗族也鼓励族人对于“凡应享

受之教育、卫生、参政及一切公民权利ꎬ不可丝毫

放弃ꎬ即地方自治事业、民权便利训练ꎮ 尤愿我

族人各尽所长ꎬ竭力兴办ꎬ以冀首先完成也”ꎮ〔３６〕

均表达了积极行使国民权利的主体意识ꎮ
在宣扬国民权利观念的同时ꎬ民族自由意识

和主权国家观念也写进了家法族规中ꎮ
在国家产生之后ꎬ中国社会最基础的单位便

是宗族ꎬ因而中国古代是以家族为本位的ꎮ〔３７〕 中

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也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

级概念上ꎮ〔３８〕 长久以来ꎬ中国人将 “君” 视为

“国”ꎬ“忠君”即等同于“爱国”ꎮ 梁启超曾经对

封建的家族主义及其法律进行过尖锐的批判ꎬ他
认为国人“对于一身而不知国家ꎬ对于朝廷而不

知有国家ꎬ对于外族而不知有国家ꎬ对于世界而

不知有国家”ꎮ〔３９〕 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ꎬ
视“国家”为人类最高群体ꎮ 其首要问题就是要

在国民中树立起政治国家的观念ꎮ 在近代宪法

思想和立宪运动的影响推动下ꎬ近代家法族规中

出现了民族自由意识、主权国家的观念ꎮ １９２１
年ꎬ湖南湘潭锦石谭氏在家法族规中表达了鲜明

的国民意识和国家观念:“君主之国ꎬ所忠者在

君ꎮ 民主之国ꎬ所忠者在国ꎮ 如国家即全体人民

之总机关ꎬ我服从义务ꎬ完纳税饷ꎬ遵照警章ꎬ永
守法律ꎬ此即人民各一分子之忠ꎮ” 〔４０〕 １９４３ 年江

西宜春慈化汤氏宗族在制定族规时ꎬ相关的理念

表达得更为直白:“国家为人类共同生活之主体ꎬ
为吾人生命财产之所属ꎬ苟无国家则一切失所凭

依ꎬ而吾人即无从生存ꎮ 愿我族人咸悉斯

旨ꎬ共爱国家ꎮ” 〔４１〕这种民族自由意识、主权国家

观念在传统家法族规中是从未出现的ꎬ深深打上

了时代的烙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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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宪法思想影响下家法族规变革的特征

由于近代宪法思想的影响ꎬ晚清民国家法族

规的变革呈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ꎮ 这些特征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宪法思想的吸收形式大于实质ꎮ

所谓“形式”是指近代宪法思想在家法族规中被

吸收的表现ꎬ而“实质”则是指近代宪法思想在

家法族规中落实的程度ꎮ 根据对诸多家族家法

族规的考察ꎬ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的家法族规在

形式上吸收和模仿近代宪法的相关概念和基本

制度ꎬ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ꎮ 正如上文在讨论

家法族规变革中的近代宪法思想元素时举证的

各种情形ꎬ一些传统家法族规未曾有过的名词、
概念纷纷出现ꎬ如“民主立宪”“男女平权”“政治

同参”“共和国民” “公共道德” “国民教育” “义
务权利”“自治” “自由”等ꎮ 甚至在宗族的组织

架构上ꎬ也出现了新的与近代宪法思想相关的变

化ꎮ 最为典型的如 １９３９ 年江西萍乡李氏宗族在

«江西省民政厅颁发修正姓族董会简章»的指导

下ꎬ成立了族董会作为宗族的最高权力机关ꎮ 族

董会由族长以及各房各支推举的董事 ９ － １３ 人

组成ꎬ推选主任 １ 名ꎮ 以“宣扬政会ꎬ提倡道德ꎬ
除莠安良ꎬ和邻睦族ꎬ共谋地方一切应兴应革事

宜” 〔４２〕为宗旨ꎬ处理宗族一切事务ꎮ １９４３ 年江西

万载张氏宗族在全族会议的基础上ꎬ进一步确立

了全族代表大会制度ꎮ 规定全族代表大会为本

族的最高权力机关ꎬ行使创造规章、改选族董、改
选祠产管理委员会委员以及决定其他一切兴革

事项的职权ꎮ 全族代表大会作为全体宗族成员

的代表机关ꎬ由族董会全体族董、祠产管理委员

会全体委员以及各房开送代表组成ꎬ于每年农历

五月初十日举行ꎬ遇有重大事件时由族董会临时

召集ꎮ〔４３〕 民国时期大多数宗族还开始引进选举

制度ꎬ并建立了宗族权力监督机制ꎮ 这些变化表

明ꎬ近代家法族规受到宪法思想和制度的影响ꎬ对
西方宪治结构的模仿ꎬ从形式上看已经有模有样ꎮ

但在实质上ꎬ家法族规对于宪法思想的吸收

仍有明显的局限ꎮ 比如ꎬ关于平等自由ꎬ有的宗

族开宗明义说:“近世苦其拘束太严ꎬ趋向开放主

义ꎬ倡为自由之说ꎮ 若全无顾忌ꎬ婚姻则不

待父母之命ꎬ自由淫奔ꎻ父子则不念天显之恩ꎬ自
由悖逆ꎻ甚至夫妇不睦ꎬ即自由宣告脱离ꎻ兄弟不

和ꎬ即自由肆行狂暴ꎮ 流为天地间罪人!” 〔４４〕 显

然ꎬ对所谓的“自由”ꎬ还是有保留意见的ꎮ 又

称:“平等ꎬ宜分清界限ꎮ 自君臣一伦打破ꎬ举世

竞言平等ꎮ 由是风气一开ꎬ子不顺其亲者有之ꎬ
弟不恭其兄者有之ꎬ妻不敬其夫者有之ꎮ 不知平

等有分寸、有界限ꎬ稍有逾越ꎬ即干大戾ꎮ 若

不明此旨ꎬ动以平等为词ꎬ则与禽兽奚择哉?” 〔４５〕

从总体来看ꎬ这一时期的家法族规ꎬ虽有宪法思

想精神之寄托ꎬ却未具备宪法思想之体用ꎮ 虽似

对宪法文本中的制度有一定的了解ꎬ认识到宪法

之优越性ꎬ但多集中在对于近代宪法规定的制度

上进行形式上的模仿ꎬ终究未能理解并触及到人

民主权、权力制约、基本人权等宪法的核心内涵ꎬ
难以将宪法实践复制到基层政治实践中来ꎮ 权

利意识有所觉醒、国家主义思想有所崛起ꎬ但并

未完成由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换ꎮ 于是出

现家法族规对宪法思想的吸收形式大于实质的

现象ꎮ
其次是传统观念和新思想并存ꎮ 就家法族

规的渊源而言ꎬ近代家法族规在吸收近代资产阶

级宪法原则的同时ꎬ继续保留了大量传统法律规

范ꎮ 从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

大纲»诞生开始ꎬ近代中国的立宪运动便轰轰烈

烈地展开ꎮ 在家法族规变革的过程中ꎬ吸收了大

量近代宪法的体例、内容、制度和原则ꎮ 这一点ꎬ
在上文中已有展示和讨论ꎮ 但由于制度初创ꎬ难
以找寻借鉴经验ꎬ宗族内部始终充满了改革与保

守两种态度的斗争与妥协ꎮ 因此ꎬ这一时期的家

法族规在制度上失序与重建并存ꎬ观念上冲突与

融合并存ꎬ内容上传统与革新并存ꎮ 一方面近代

家法族规吸收了新思潮ꎬ赋予女性结婚自主、离
婚再嫁自由的婚姻权利ꎮ 而另一方面ꎬ在婚姻内

部关系上则仍然是严别嫡庶ꎬ旌表节妇烈女ꎬ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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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了大量传统规矩ꎮ 在妻妾关系上ꎬ“妻妾分定ꎬ
不可紊乱ꎮ 毋以妾为妻ꎬ毋以庶为嫡ꎮ 犯则令即

更正ꎬ不服ꎬ得由族长传祠ꎬ严切制止之ꎬ以正名

分ꎮ” 〔４６〕在妻妾所生子女地位上ꎬ“妾之子生在

先ꎬ嫡之子生在后ꎬ仍以嫡子为主ꎬ不以年之长幼

论ꎮ” 〔４７〕女子在丈夫去世后ꎬ“若未年满三十ꎬ始
终矢志不渝者ꎬ依照部定ꎬ旌表节孝条例ꎬ请

旌ꎮ” 〔４８〕这些都是传统观念在新思想影响下顽固

存在的典型事例ꎮ 江西冯氏家族族规中规定:
“妇人之德ꎬ柔顺为先ꎬ贞静为贵ꎮ 倘有不遵妇

道、悍泼性成、忤亲逆夫、斗闹妯娌者ꎬ其夫必须

正言教诫ꎬ至若秽行无耻、玷辱族姓、夫不为之严

束者ꎬ定以家规议处ꎮ” 〔４９〕 也是保留了传统家法

族规对女性的要求ꎬ并将妻置于夫的管教之下ꎮ
在认同平等自由思想ꎬ给予宗族成员一定权利的

同时ꎬ“族内尊卑长幼ꎬ须秩然有序ꎮ 卑幼固宜循

分ꎬ不可凌犯尊长” 〔５０〕ꎬ“家人离必起于妇人”ꎬ
“族内有刁顽健讼、好打官司者合族攻之” 〔５１〕ꎬ
“商为逐末、工为执技ꎬ不得已而为之” 〔５２〕等类似

规定ꎬ依然频繁出现在近代家法族规中ꎮ 宗族内

个体成员之间ꎬ并没有完全体现出近代宪法中强

调的平等自由ꎮ 在近代家法族规的变迁中ꎬ传统

观念和新思想并存的现象ꎬ可以说是无处不在ꎮ
最后ꎬ家法族规并未与我国近代宪法实现同

步转型ꎮ 从 １８４０ 年前后宪法文化开始进入中

国ꎬ到清末预备立宪ꎬ宪政开始初行ꎮ 随后ꎬ第一

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性质的宪法文件«中华

民国临时约法»诞生ꎬ１９４７ 年又正式颁布了«中
华民国宪法»ꎮ 在此期间ꎬ终结了封建帝王专制ꎬ
实施了政治模式改革ꎬ在探寻民主共和道路中ꎬ
民主自由原则得到肯定ꎬ政府权力受到限制ꎬ关
注并赋予了人民一定的权利ꎮ 虽然由于政局频

繁更替ꎬ军阀混战ꎬ宪法在我国的发展并非一帆

风顺ꎬ甚至出现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倒退

的现象ꎮ 但总体而言ꎬ民主共和思想已成为中国

政治发展的主流ꎬ逐步解除封建制度的束缚和压

迫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大趋势ꎮ 大多数改革措施

仍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ꎬ具有进步意义的ꎮ 而该

时期的家法族规ꎬ在近代宪法的影响下ꎬ虽顺应

时代潮流ꎬ出现了一系列积极的探索、改革和修

订ꎬ呈现了一定的历史进步性ꎬ但就其本质而言ꎬ
仍然反映的是保守势力的利益和要求ꎮ 宪法追

求人民的人格平等和人身自由ꎬ打破身份等级制

度ꎬ然而家法族规仍建立在等级思想的基础之

上ꎬ认为“下不干上ꎬ贱不替贵ꎬ古之例也”ꎮ〔５３〕强

调长幼男女嫡庶之别ꎬ限制女性人身自由ꎬ强调

“妇德”“妇言”“妇容”“妇功”ꎻ宪法和宪政要求

保护私有财产以及交易自由ꎬ然而家法族规仍然

强调财产的宗族化ꎬ一方面禁止私有财产的存

在ꎮ 坚守“凡为子孙妇者ꎬ毋得蓄私财、俸禄及田

宅ꎬ所入尽归之殳母舅姑ꎬ当用则请而用之ꎬ不敢

私假ꎬ不敢私与” 〔５４〕 的传统ꎮ 另一方面ꎬ严格保

护祠产ꎬ禁止私自出售家族财产ꎬ尤其是土地、房
屋等不动产ꎬ沿袭并强化“亲族优先购买权”ꎬ使
族人的家族财产所有权处于半冻结状态ꎮ 对于

违反规定ꎬ私卖族产的“逆子”ꎬ多数宗族均处以

“生不修谱、死不入庙”“送官究办”等严厉处罚ꎮ
土地田产一旦进入宗族ꎬ列为族产ꎬ随即失去它

在私有社会的“自由”身份ꎬ而被排斥在自由买

卖的流通市场之外ꎮ〔５５〕 大多数宗族采取此种做

法ꎬ阻碍土地的自由交易和流动ꎬ严重抑制了商

品经济的发展ꎮ 家法族规的义务本位、宗族本位

与宪法要求的权力本位、个人本位导致在家法族

规的制度修改过程当中ꎬ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割断

与封建保守势力的联系ꎮ 这里ꎬ清晰反映出家法

族规并未与我国近代宪法实现同步转型ꎮ

三、近代家法族规变革的影响因素

那么ꎬ近代家法族规的变革ꎬ何以会有这些

特征呢? 我们认为ꎬ这些特征的出现ꎬ受到多种

因素的影响ꎮ
其一ꎬ近代中国缺乏宪法文化和精神生存的

土壤ꎬ致使宪法制度与宪法文化未能充分融合ꎬ
不论是国家法还是家法族规ꎬ均出现了形式大于

实质的问题ꎮ 从经济基础层面来说ꎬ法律作为上

层建筑的一部分ꎬ其任何变革“都只是表明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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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ꎮ〔５６〕而在中国近代社会

里ꎬ存在多种经济成分ꎬ包括民族资本、官僚资

本、外国资本、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ꎮ 但资本主

义却很微弱ꎬ一直未能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形

式ꎬ在广大农村占支配地位的仍是小农经济ꎮ 近

代中国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程度未能满足

宪治所需经济环境的要求ꎬ尤其是广大农村地

区ꎬ传统的小农经济形态根深蒂固ꎮ 在此经济基

础上家法族规的变迁ꎬ形式自然远大于实质ꎮ 虽

然近代家法族规的变迁ꎬ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

势、符合近代中国寻求富强独立地位的历史需

求ꎬ但终因所根植的体制及观念背景的不成熟而

流于形式ꎬ未能吸取到宪法的内在精神ꎮ
其二ꎬ传统思想根深蒂固ꎬ外来宪法思想先

天不足ꎬ致使在法律近代化的进程中ꎬ始终存在

传统与革新并存ꎬ保守与改革共生的现象ꎮ 这种

现象ꎬ在近代家法族规变迁中ꎬ表现尤为明显ꎮ
在中国历史上ꎬ从未有过近代意义上的“宪法”ꎬ
“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是中国传统法律和政治一

个极为重要的特点ꎮ 皇帝享有最高的立法权、行
政权、司法权ꎮ 西方法律以权利义务为内容ꎬ而
在中国传统社会ꎬ“法者ꎬ刑也ꎮ” 〔５７〕 它与以权利

义务为内容的法毫无共同之处ꎬ权利义务概念在

长达几千年的中国社会中是一片空白ꎮ 人们很

难跳出中国传统观念的框架ꎬ不能完全接受甚至

拒绝在自由主义环境里生长壮大的宪法本质和

内涵ꎬ比如个人本位、权利本位等思想ꎮ 同时ꎬ这
一时期我国宪法思想主要以解决政治问题为主ꎬ
重在探讨这一外来理论如何成为拯救国弱、消除

政府腐败及消弭内乱的济世良药ꎬ而民主、自由、
法治等宪法精神则被忽略ꎮ 从这一时期译介和

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ꎬ虽然该时期对人权保障

已有认识ꎬ但由于当时在认识上将引进宪法政治

的目的局限于限制君权ꎬ倡民权而非人权ꎬ且民

权的目的也仅仅是保障君权ꎬ进而“以固国本”ꎮ
因此ꎬ我国宪法在诞生之初ꎬ便具有先天不足的

弱症ꎬ法律的近代化进程举步维艰ꎮ 近代家法族

规的变迁ꎬ其实也是法律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ꎬ因此传统与革新并存、保守与改革共生的

法律近代化特征ꎬ在近代家法族规变迁中得到鲜

明的体现ꎮ
其三ꎬ家法族规本身具有的滞后性导致其落

后于国家法的变迁ꎮ 在社会变迁过程中ꎬ不同阶

层对道路的选择和制度的理解必然不同ꎬ国家法

律政策的制定者ꎬ大多属于时代的领军人物ꎬ其
成长环境、学术背景、眼界悟性等导致其对新生

事物具有更强的接受力ꎬ对国家民族发展方向的

判断具有更开阔的视野ꎮ 而家法族规的制定主

体ꎬ多数为普通民众ꎮ 让传统中国广大普通老百

姓接受由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ꎬ由重君权向

重民权转变ꎬ这是一个极为艰难而又漫长的过

程ꎮ 因此ꎬ我们注意到近代家法族规并未与我国

近代宪法实现同步转型ꎬ前者明显滞后于后者ꎮ
宪法思想自 １９ 世纪初由西方传教士东传ꎬ

到林则徐、魏源等加以传播ꎬ再到洋务派为效仿

西方工业国家的技术而推广ꎬ其在 １９ 世纪下半

叶的中国已然势不可挡ꎮ 然而ꎬ只有基层民众能

够拥护宪法思想ꎬ关注宪法的颁布实施ꎬ宪法文

明的理想才能真正在中国这片长期深受封建纲

常名教、伦理道德约束的古老土地上扎根发芽ꎮ
不论是家法族规对宪法观念的吸收、对文本的修

改ꎬ还是其在宗族中的宪法实践ꎬ都展现出了积

极的进步意义ꎮ
任何制度的形成ꎬ均有其时代背景、历史因

素及理论根源ꎬ其产生与流变ꎬ均非偶然之事ꎻ而
这三者又往往互为因果ꎬ互相融合形成制度特

征ꎮ〔５８〕从某种意义上说ꎬ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可

以被浓缩为封建君主国家向民主共和政体的转

变过程ꎮ 转型过程中ꎬ家法族规的变迁可谓一个

重要的联结点ꎬ它一方面传承国家法律的变迁动

态ꎬ蕴含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ꎻ另一方面又

是民众意志的直接体现ꎬ是宪法实践的重要方面ꎮ
家法族规对宪法思想的吸收和融合ꎬ证明了

在移植外来文化过程中ꎬ外来文化与本土资源和

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不

可调和ꎮ 在此过程中ꎬ既不必过多地担心民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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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彻底失落ꎬ也不必用外来文化遮蔽民族文化

的全部价值ꎬ而应在二者之间进行有机调和ꎬ并
通过文化的再生性与包容性创造出符合社会发

展的新文化与新价值ꎮ

注释:
〔１〕郑道选修:«安徽祁门锦营郑氏宗谱»卷末«祖训»ꎬ１８２１

年敦伦堂木活字本ꎮ
〔２〕廖宝池主修:«湖南浏阳廖氏族谱»卷 １８«家戒»ꎬ１９３８

年世彩堂木活字本ꎮ
〔３〕罗大维等纂修:«湖南湘潭龙泉罗氏五修族谱»卷 ２«家

训»ꎬ１９２２ 年明德堂木活字本ꎮ
〔４〕〔１０〕张先鞭等纂修:«湖南醴陵十三都张氏五修族谱»

卷首«家训及宗规»ꎬ１９３８ 年木活字本ꎮ
〔５〕〔１２〕〔１５〕〔２８〕杨南门等纂修:«湖南桃源杨氏联宗族

谱家戒»ꎬ１９３１ 年四知堂石印本ꎮ
〔６〕〔５２〕廖宝池主修:«湖南浏阳廖氏族谱»卷 １８«七修族

谱章程»ꎬ１９３８ 年世彩堂木活字本ꎮ
〔７〕〔１９〕易祖舜等纂修:«湖南长沙易氏支谱»卷 ３«家族规

则»ꎬ１９２０ 年百禄堂木活字本ꎮ
〔８〕周正权纂修:«湖南湘阴棣园周氏族规增订条规十

则»ꎬ１９２４ 年铅印本ꎮ
〔９〕〔１１〕刘異纂修:«湖南衡阳侯山刘氏五修族谱»卷首«法

规»ꎬ１９３７ 年铅印本ꎮ
〔１３〕〔１４〕〔４８〕侴承修纂修:«湖南长沙侴家垅侴氏四修族

谱族规»ꎬ１９１９ 年吴兴堂木活字本ꎮ
〔１６〕〔３６〕〔４１〕汤洪学等主修:«江西宜春慈化汤氏族谱»卷

首«家训»ꎬ１９４３ 年中山堂木活字本ꎮ
〔１７〕裴元荣、裴有耀纂修:«湾里裴氏宗谱» 卷 １ «家规»ꎬ

１８５５ 年敦本堂刻本ꎮ
〔１８〕马鸿逵:«甘肃临夏马氏族谱»初集«家训»ꎬ１９４６ 年铅

印本ꎮ
〔２０〕〔２１〕胡耀离等纂修:«湖南邵阳胡氏族谱»卷 ２«自治

公约»ꎬ１９３８ 年苏湖堂木活字本ꎮ
〔２２〕〔３３〕尤贤秋、尤华兴等纂修:«湖南浏阳泥湾尤氏三修

族谱»卷 １«宗祠条规»ꎬ１９３９ 年吴兴堂木活字本ꎮ
〔２３〕〔４２〕李国棠等纂修:«江西萍乡萍东松友塘李氏支

谱族董会简章»ꎬ１９３９ 年西平堂木活字本ꎮ
〔２４〕〔３５〕方耀庭等修:«湖北方氏联宗统谱联宗约规»ꎬ

１９２４ 年崇让堂木活字本ꎮ
〔２５〕朱声榜纂修:«浙江镇海蛟川东管朱氏族谱»卷首«凡

例»ꎬ１９２９ 年木活字本ꎮ
〔２６〕汪玉海等纂修:«江西万载汪氏族谱» 卷首«祠训十

则»ꎬ１９１４ 年木活字本ꎮ
〔２７〕景怀燕纂修:«浙江余姚周行景氏宗谱»卷 １«族规»ꎬ

１９３９ 年念祖堂木活字本ꎮ
〔２９〕陈日新纂修:«湖南平江朱霞陈氏二修族谱祠规»ꎬ

１９３４ 年集义堂铅印本ꎮ
〔３０〕刘国玉、刘世藻等纂修:«湖南湘潭昭峡刘氏五修族

谱»卷 １«训诫»ꎬ１９３５ 年绍墨堂木活字本ꎮ
〔３１〕梁景和:«清末国民意识与文化»ꎬ«史学月刊»２００３ 年

第 ４ 期ꎮ
〔３２〕林红玲:«清末民初国民意识生成与嬗变的历史考

察»ꎬ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ꎬ２０１５ 年ꎮ
〔３４〕周为璜:«湖南宁乡棃树周氏家谱»卷 １«家规»ꎬ１９２９

年一本堂木活字本ꎮ
〔３７〕张晋藩:«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５ 页ꎮ
〔３８〕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４ 页ꎮ
〔３９〕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 ６ 册)ꎬ专辑之 ４ꎬ北京:中华

书局ꎬ１９８９ 年ꎬ第 １６ 页ꎮ
〔４０〕谭振萼纂修:«湖南湘潭锦石谭氏族谱»卷 １«族规»ꎬ

１９２１ 年敦本堂年木活字本ꎮ
〔４３〕张伯龙纂修:«江西万载张氏六支族谱»附册«万载集

贤张氏六房祠章程»ꎬ１９４３ 年木活字本ꎮ
〔４４〕〔４５〕吴舜耕等纂修:«湖南湘阴吴氏族谱» 卷 １ «家

规»ꎬ１９３５ 年延陵堂木活字本ꎮ
〔４６〕刘国玉、刘世藻等纂修:«湖南湘潭昭峡刘氏五修族

谱»卷 １«族规»ꎬ１９３５ 年绍墨堂木活字本ꎮ
〔４７〕董策蔺主修:«湖南浏阳浏北董氏族谱»卷首 １«三修族

谱新订家约»ꎬ１９３８ 年太原堂木活字本ꎮ
〔４９〕冯育高纂修:«江西冯氏族谱»卷 １«家规»ꎬ１９３８ 年始

平堂木活字本ꎮ
〔５０〕陈永球等纂修:«湖南浏阳浏邑西乡围山陈氏五修族

谱»卷 １«宗规»ꎬ１９３８ 年敦本堂木活字本ꎮ
〔５１〕朱晋松纂修:«江苏江阴池墩朱氏宗谱»ꎬ卷 １０«宗约二

十二则»ꎬ１９４７ 年木刻本ꎮ
〔５３〕胡宜铎、胡宝铎纂修:«安徽绩溪明经胡氏龙井派宗

谱»卷首«祠规»ꎬ１９２１ 年木活字本ꎮ
〔５４〕程步云纂修:«绩溪璜上程承启堂世系谱»卷首«家礼

杂仪»ꎬ１９１１ 年木活字本ꎮ
〔５５〕朱勇:«清代家法族规研究»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１９５ 页ꎮ
〔５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４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１２２ 页ꎮ
〔５７〕«尔雅释诂»ꎮ
〔５８〕张群:«中央及地方的行政组织»ꎬ«中央训练团»ꎬ１９３９

年ꎮ 转引自冯子轩:«从宪法文本看中国近代文官考试变迁»ꎬ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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